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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与指导案例》中的指导案例汇集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的指导性案例，按照
专业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划分和收录。
力争为统一司法标准提供参考，为审理类似案件提供指引。
在编排上，本套丛书罗列了这些案例的裁判主旨、法律适用要点，并注明了案例出处，方便读者进一
步研究时查找。

本册为第1卷，公司金融卷，由吴庆宝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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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公司
  一、公司法一般
    1．公司人格否认相关问题
    2．企业法人资格与有限责任承担
  二、企业改制
    1．企业改制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宗旨及受理范围
    2．企业改制后原有债务如何承担
    3．涉及企业改制而发生的公司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
    4．企业改制后注册资金未达到法定最低限额的处理
  三、公司出资及设立
    1．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中的筹备组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2．公司设立中的民事责任承担
    3．股东瑕疵出资的认定及其民事责任
    4．虚假验资和提供虚假验资证明的赔偿责任
    5．公司设立协议与公司章程何者优先适用
    6．对公司或第三人的债权作为公司注册资本投入的效力
    7．集体土地使用权需变为国有土地出让后才能进行有效出资
    8．国有企业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办理变更登记，交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才能进行有效出资
    9．未完全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资义务的救济手段
    10．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
  ⋯⋯
票据、信用证
金融审判
证券、期货
保险
破产纠纷
高法公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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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案件受理后的工作 36.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并向破产申请人发送受理案件通知书后，应
立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在十日内书面通知破产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合议庭组成人员。
 37.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在法院公告栏张贴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公告。
公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立案时间； （2）破产案件的债务人； （3）申报债权的期限、地点和逾
期未报的法律后果： （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等。
 38.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立即通知债务人停止清偿债务，债务人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偿付的和职工
生活所必需的费用，在清算组成立之前应当经法院审查批准。
 债务人收到法院关于停止清偿债务的通知后，仍然对部分债权人清偿债务或有《企业破产法》第35条
第1款所列行为的，法院应当裁定该行为无效，追回破产企业财产。
 39.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立即向企业全体职工发布公告，要求他们保护好企业财产，不得非法处
理企业的账册、文书、资料和印章，不得隐匿、私分、无偿转让、非正常压价出售企业的财产。
 40.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告知其法定代表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前，不得擅离职守或以其他方式逃避，
并负责或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好企业印章、账册、文书、资料及企业财产。
企业法定代表人在破产程序终结以前，擅离职守或以其他方式逃避的，或拒绝向清算组办理交接手续
的，或有《民事诉讼法》第102条所列行为之一的，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1.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立即通知债务人所有的开户银行，停止办理债务人清偿债务的结算业务
，如需支付维持债务人正常生产经营和职工生活所必需的费用，需经法院许可。
 债务人的开户银行收到法院的通知，不得扣划债务人的既存款和汇人款抵还贷款及利息。
扣划的无效，应当退还扣划的款项。
拒不退回的，法院应当裁定其退回并向其开户银行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强制执行，并可依照《民
事诉讼法》第102条、第104条的规定，对有关人员和直接责任者予以处罚。
 42.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除在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公告栏张贴受理破产案件公告外，还应根据具体案
情（如债权人所分布的区域、破产财产所在的区域等）于三十日内在国家、地方有影响的报纸上（《
人民法院报》）上登载。
 43.法院受理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案件，应通知债务人在十五日内提交企业亏损情况说明、会计报表
、企业财务状况明细表、债权债务清册等。
 50.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可以对债务人的资产状况进行审查，但不应影响债务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
 51.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如发现债务人的财产可能发生流失等情况的，应及时采取相应的财产保全措
施。
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易长期保存的物品，可责令并监督债务人及时处理，
或由法院组织变卖、处理。
变卖处理的价款由法院提存。
 提存的款项待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作为破产财产；如经审查驳回破产申请的，则将款项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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